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49

2019年 8 月 31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部分代销机构为旗下部分

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

日起，本公司旗

下部分基金在上述代销机构开通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等业务。 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开通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的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申购、赎

回业务

是否开通定投

业务

是否开通转换业

务

１

银华汇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Ｃ

类：

００２３２２

是 是 是

２

银华恒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Ｃ

类：

００２３２７

是 是 是

３

银华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Ｃ

类：

００２３２８

是 是 是

注：上述代销机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为

１０

元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２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重要提示：

１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２

、上述代销机构的各地代销网点及联系方式以各代销机构公告为准。

３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８１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凯先生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周毅先生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凯先生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９－０８－２９

证券从业年限

９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９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毕业于清华大学。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担任公司量

化投资部金融工程助理分析师及基金经理助理职务。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１６１８１６

银华中证等权

重

９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４ －

１６１８２５

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

权重指数增强

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３－１１－０５ －

１８３００１

银华全球核心

优选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６－０１－１４ ２０１８－０４－０２

００２２６９

银华大数据灵

活配置定期开

放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６－０４－０７ －

００００６２

银华量化智慧

动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６－０４－２５ ２０１８－１１－３０

１６１８１１

银华沪深

３００

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８－０３－０７ －

１５９９６９

银华深证

１００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９－０６－２８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５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

情况下，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美元、人民币定期

存款或者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的理财产品，在该额度

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及部分自有闲置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到期收回募集资金理财产品：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产品本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及收益

１

，

９１３

，

３３３．３３

元；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

元办理了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一、已到期的理财产品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购买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

理产品，详细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购买理财产品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８

）。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该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取得

收益

１

，

９１３

，

３３３．３３

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４．２％

。

二、本次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签订产品协议，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结

构性存款产品，具体如下：

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ＳＤＧＡ１９１４２５Ｄ

）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认购金额：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预计收益率（年化）：

３．９％

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投资到期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述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

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使用募集资金

的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

一定的投资收益，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

报。

四、投资风险分析和风险控制

１

、投资风险

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能够保证本金安全，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

的介入。

２

、风险控制措施

（

１

）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

作能力强的商业银行所发行的产品。

（

２

）公司将持续完善低风险投资理财的内部控制制度，坚持稳健投资理念，根据外部环

境变化适当调整投资策略与投资组合。

（

３

）理财产品业务由公司财务部负责选择合作金融机构，针对相关市场信息变动及风险

评估提出申请，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进行操作，并对相关业务进行核算与登记归档。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投资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司财务负责人负

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

４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审计部根据谨慎性原

则对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

５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相关批准程序及审核意见

《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已审批范围内， 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部分暂时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及结

构性存款的情况（含本次购买）：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产品类型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备注

１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藴通财富

结构性存款

１７６

天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定期型结构

性存款

４．６％

已到期

２

建设银行 结构性存款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４．５５％

已到期

３

南京银行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利率挂钩型

４．４％

已到期

４

浦发银行

公司新客固定持有

期

ＪＧ４０３

期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

日

保证收益型

４．３％

已到期

５

南京银行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利率挂钩型

４．０％

已到期

６

民生银行 综合财富管理产品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保证收益型

４．２％

已到期

７

民生银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

ＳＤＧＡ１９１４２５Ｄ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３．９％

未到期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理财产品已到期赎

回，赎回情况如下：

１

、理财产品“交通银行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１７６

天”已到期赎回，共计赎回本金

６０

，

０００

万

元，获得投资理财收益

１３

，

３０８

，

４９３．１５

元。

２

、理财产品“中国建设银行宿迁分行结构性存款”已到期赎回，共计赎回本金

６０

，

０００

万

元，获得投资理财收益

１３

，

７９８

，

３１６．５９

元。

３

、理财产品“南京银行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已到期赎回，共计赎回本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获得投资理财收益

８

，

８４８

，

８８８．８９

元。

４

、理财产品“浦发银行公司新客固定持有期

ＪＧ４０３

期”已到期赎回，共计赎回本金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获得投资理财收益

１２

，

８２８

，

３３３．３３

元。

５

、理财产品“南京银行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已到期赎回，共计赎回本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获得投资理财收益

４

，

０４４

，

４４４．４４

元。

６

、理财产品“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产品”已到期赎回，共计赎回本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获得

投资理财收益

１

，

９１３

，

３３３．３３

元。

七、备查文件：

１

、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３

证券简称：

*ＳＴ

百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９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

书》（编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１７１０８８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被立案调查。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８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２３

）。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编号：处罚字

［

２０１７

］

５４

号）。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７－０５３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

２０１７

］

１０２

号）。 公司已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９９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通报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涉嫌犯罪案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的函》（中小板函【

２０１８

】第

５

号），公司因涉嫌构

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５

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１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实施办法（

２０１８

年修订）〉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司继续维持停牌状态，待人民法院对公司作出有罪

裁判且生效后，依据新规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二、公司股票交易安排

根据原规则，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５

日停牌一天，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起复牌，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复牌之日起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已满三十个交易日。 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开市起停牌。

根据通知，公司股票继续维持停牌状态。 因我公司股票已依据原规则交易满三十个交易

日，如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据新规决定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在暂停上市前，不

再给予我公司股票三十个交易日的交易期。 停牌期间， 若公安机关决定不立案或者撤销案

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恢复股票正常交易。

三、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公司将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接受投资者咨询：

（

１

）投资者互动平台网址：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

２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３２５７９９１９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

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７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４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放

的

２０１９

年技术改造倍增专项质量品牌双提升扶持计划资助计划（第一批）资助人民币

２００

万

元， 收到同一提供补助主体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提供补助

主体

获得补助

的主体

获得补助的原

因或项目

收 到 补

助 的 时

间

补 助

形式

补助金额

（万

元）

补助依据

是否与公司

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

是否已经

实际收到

相关款项

或资产

是否具

有可持

续性

１

深圳市工

业和信息

化局

深圳雷柏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技术改

造倍增专项质

量品牌双提升

扶持计划资助

计划（第一批）

２０１９／８／

２９

现金

２００

深圳市技术

改造倍增专

项操作规程

是 是 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补助类型、确认和计量

序

号

提供补助主体

获得补助的

主体

补助金额（万

元）

与资产

／

收

益相关

区分理由

收 款 日 期

（确认时点）

会计处理

／

计

入 会 计 科

目

１

深圳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

深圳雷柏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０

与收益相

关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

助

２０１９／８／２９

其他收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１６

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

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表所述获得的政府补助

２００

万元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

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１６

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表所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２００

万

元，用于补偿公司已发生相关成本或费用的，取得时直接计入

２０１９

年度当期损益

２００

万元（未

经审计），均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计入其他收益或减少相关费用，其中

２０１９

年度最终结

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２．

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表所述补助预计增加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总额

２００

万元（未经审计）。

３．

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表所述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及最终对

２０１９

年度损益的影响需以审计机构

２０１９

年度审

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三、备查文件

１．

收款凭证；

２．

相关公示文件。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９

公司简称：重庆港九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

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３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４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５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重庆港九

６００２７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强 赵鑫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１００７００ ０２３－６３１００７００

办公地址 重庆市海尔路

２９８

号 重庆市海尔路

２９８

号

电子信箱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９２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ｘｉｎ１１１５＠ｙｅａｈ．ｎｅｔ

２．２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９

，

５７０

，

８６８

，

８４６．１６ ９

，

４７４

，

４８１

，

４８８．２１ ８

，

１１２

，

８３８

，

８７２．７６ １．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３

，

６０６

，

５３８

，

４１１．７８ ３

，

７６５

，

０３４

，

５２５．８１ ３

，

６１６

，

９４２

，

５４３．３５ －４．２１

本报告期

（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３６

，

０７５

，

１８５．４２ １４５

，

９３９

，

９９３．５１ １４７

，

３９０

，

９３９．７４ －６．７６

营业收入

２

，

５２６

，

６７３

，

９３４．７７ ３

，

５５８

，

０１７

，

２１４．２４ ３

，

５５８

，

０１７

，

２１４．２４ －２８．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４１

，

８４５

，

６２２．８７ ６０

，

１７１

，

８３８．６５ ６１

，

１５５

，

９８４．４２ －３０．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２９

，

４１４

，

７００．０７ ４９

，

１０５

，

６９１．１０ ５０

，

０８９

，

８３６．８７ －４０．１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１．１４ １．５７ １．６６

减少

０．４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８ －３１．０３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８ －３１．０３

２．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８

，

４０４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７．６６ ２６０

，

９９２

，

６６９ ０

无

重庆市万州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３．１５ ２１

，

８２６

，

９００ ０

无

赵波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５ ９

，

３６８

，

０５８ ０

未知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５ ７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

无

高雪萍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６ ５

，

９３４

，

０２６ ０

未知

赵学彬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３ ５

，

７２２

，

５０３ ０

未知

尤国南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４ ３

，

７３７

，

２００ ０

未知

唐坤虎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２

，

２１０

，

１５０ ０

未知

邱红缨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２

，

１１７

，

８００ ０

未知

卢庆令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２

，

０２３

，

５００ 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万州港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港务物流集团控股

子公司，属一致行动人。 （二）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２．４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５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６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３．１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今年上半年，公司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形势，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的重要

讲话精神，以“支撑作用”、“带动作用”、“示范作用”为政治引领，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科学谋划，积极应对，保持了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

今年上半年，公司集装箱吞吐量恢复较快，外贸箱下降速度有所减缓，商滚车中转量

有所下滑，大宗件散货源相对稳定。 公司集装箱吞吐量止跌回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三峡船闸自去年

１０

月实行集装箱船舶专闸后， 大大减小了三峡船闸对集装箱运输的

影响；二是公司联合上海港、各大支线船公司开行了“渝申集装箱直达快线”，实现了外贸

集装箱“快装、快卸、快跑”的目标，重庆至上海由过去的平均用时

１２

天缩短至

８

天，总体运

输时效提高

３０％

以上；三是公司继续巩固“重庆一宜宾”集装箱水水中转公共支线以及深

化拓展 “散改集” 项目。 通过采取多种措施， 公司集装箱吞吐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４．６％

。

上半年，公司各项经营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主要经济指标 实际完成量

完成年度目标

（

％

）

去年同期完成量（调整

后）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

比例（

％

）

营业收入（人民币亿元）

２５．２７ ４１．４３ ３５．５８ －２８．９９

利润总额（人民币万元）

９６３５．４６ ３３．９３ １０１４３．６２ －５．０１

装卸自然吨（万吨）

１６８５．９ ４６．８ １７６９．６ －４．７

货物吞吐量（万吨）

１６８３．２ ４６．１ １７１８．９ －２．１

集装箱吞吐量（万

ＴＥＵ

）

４７．２ ４７．２ ４５．１ ４．６

商滚车中转量（万辆）

５．４ ３６．０ ９．５ －４３．８

客运量（万人）

８．２ ３７．３ ９．０ －８．９

说明：

（

１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与港务物流集团签订《重庆珞璜港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增

资完成后珞璜港务纳入合并范围，公司猫儿沱分公司关闭注销，该交易系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需要追溯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为调整后数据。

（

２

）上表所列公司装卸自然吨和货物吞吐量是按照交通部调整后的“港口滚装汽车吞

吐量计算方法”进行统计的。

（

３

） 上表所列上半年各项指标中不包含重庆港九本年度拟发行股份购买的目标资产

数据。

３．２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７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３

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４

号一一套期会计

（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

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前述新金融工

具准则。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

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２．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６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非金融企业

２０１９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根据

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无需进行

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３．３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９

证券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４０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内容详见今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今日临

２０１９－０４２

号公告）。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９

〕

６

号）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

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可使公司会计政策更加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

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９

证券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４１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５

人。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

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９

股票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４２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

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

指标。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６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

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２０１９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

会审议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监事会审议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０

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内容

根据《修订通知》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１．

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二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

项目；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项目”、

“交易性金融负债”，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等项目。

２．

利润表：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

列）”；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净敞口套期

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项目等。

３．

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

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４．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

的填列口径等。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修订通知》的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

口径产生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

理变更，可使公司会计政策更加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２．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圣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６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晓红女士、 监事谭国太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监事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２８

）。 自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陈晓红

女士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６３

，

７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０２％

）；谭国太先生拟以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４３

，

０７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０１％

）。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的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股东及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

减持进展情况，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已过半，陈晓红女士、谭国太先生在减持计划区间内

均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

施。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

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２

、陈晓红女士、谭国太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３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４

、陈晓红女士、谭国太先生本次减持计划不违反其作出的任何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

诺。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的进展情

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陈晓红女士、谭国太先生分别签署的《股份减持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